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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火法g

一、调解服务收费原则

1、调解事务所的收费,遵循公开公平,自愿平等的原则。

2、当事人之间协商确定各自承担调解服务费的比例。

3、调解事务所受理的商事调解案件的收费,调解事务所应

与当事人签订包含服务收费的协议,内容包括收费项目和标准、

缴付和结算方式、双方权利义务、争议解决办法等。

4、调解事务所的服务收费,主要用于支付调解员报酬、案

件秘书报酬、邮递费、通讯费、场地使用、办公设备使用、涉及
的外勤差旅等日常运营的支出。

二、调解费用的收费标准

调解服务费(计件收费和案件争议标的额收费两种方式)

1、计件收费标准

对于标准化程度较高的批量案件,按照案件数量收费,收费

标准为每件200--1000元。

2、案件争议标的额收费标准

(1)对于非标准化的个案,按照案件标的额大小取适当比

例收费,不超过法院收取诉讼费的50%;

(2)申请调解时未确定争议金额或情况特殊的,由中心决

定调解费用的数额;



(3)当事人要求到外地察看调解且调解员也认为确有必要

的,调解员的住宿、交通费用等实际开支,按合理的费用另行向
当事人收取。

三、调解费用的返还

1、一方或多方当事人提出终止调解程序,或根据调解规则
需要终止调解程序的,调解事务所可酌情返还已收取的部分调解
服务费,最多不超过已收取的调解服务费的50%。

2、期限届满调解未成功,但调解事务所及其调解员已按照
调解规则及调解协议等相关规定为当事人提供相对应调解服务
的,调解服务费不予返还。

四、权利与义务

1、调解事务所有权要求当事人按约定支付调解费用,当事
人应履行协议的支付义务。当事人一方或多方无正当理由逾期未
缴费或未按约定费用缴费的,调解事务所及其调解员有权中止调

解服务;经催促后7个工作日内仍不缴费的,视为放弃调解,调
区解事务所可以终止调解程序,双方按照调解收费协议的约定结算

调解相关费用。

2、当事人有权要求调解事务所对收费标准进行公开透明,

合理计费,调解事务所有义务执行协议及收费标准的规定。
五、其他

1、考虑到个案的独特性,调解事务所在收费方面分

的灵活性,对于不属于上述范围的情况,或者当事人有特殊要
和考虑,可与调解事务所协商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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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当事人和调解员就调解员报酬另有约定的,从其约定。
3、如相关行政机关出台统一收费管理办法,则参照执行。

本办法由调解事务所制定,由本调解事务所理事会通过并负
责解释,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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